
蔡麗清 
士林地檢署 / 檢察官 

[100/01/24] [案件類型/ 跨國詐欺] 
查獲有「電信詐騙教父」之稱的不肖第二類電信
業，斬斷詐欺集團技術源頭；破獲3大橫跨臺北、
淡水、臺中、菲律賓及大陸數個省份之龐大跨境
詐欺集團，且一舉查出數10個詐騙集團之明確事
證，對遏止詐欺犯罪有重大貢獻。 

  司法官班43期 

  政治大學法律系、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高雄地檢署檢察官 

  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從小有個夢想，希望長大後，世界會因為我而有一點點不同。 

記得有天我坐在辦公室內接到一通電話，對方向我自稱是某某地檢署檢察官，並說我涉嫌一宗洗錢案件等

等，所以必須在電話上幫我做一份線上筆錄，當時心裡無限感慨，且默默在心中發酵著…，其實這類電話

詐欺集團在臺灣橫行已久，境內外被害人早已受苦甚深，這種不費成本，獲取暴利的行為，已為人民所痛

惡，早已被視為現代三害之一，身為檢察官豈容此等僥倖投機份子繼續為非作歹。而擔任檢察官生涯以來，

偵辦詐欺集團電信教父方○○跨境集團詐欺案件，可以說是最令人感動的案件。在檢察長、襄閱主任檢察

官、主任檢察官的支持下，有幸指揮偵辦本案，從案源發掘、佈線偵查、擬定偵查作為到偵破案件，雖歷

經千辛萬苦，但只要想到惡瘤能夠從根拔起，就無法抵擋我的熱情。 

話說98年6月間，因偵破數起假冒「檢察官」詐騙國人案件，查出詐欺集團電信教父方○○在幕後串連國

內外詐欺集團，橫跨兩案三地進行電話詐欺，為免受害層次擴大，立即主動指揮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邀集電信警察隊、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等共同偵辦，隨即展開蒐證、調查、

跟監、埋伏、查訪，除查獲數十個詐騙集團外，更查出「小江」、「董仔」、「白哥」為首籌組三大橫跨

臺灣、菲律賓及大陸地區之龐大跨境詐欺集團，此三大集團皆由方○○以二類電信進行架設完美之詐騙網

路電話系統，發送大量詐騙話務至大陸地區，向大陸地區民眾進行詐騙。本案總計歷經6個月偵查，上線

監聽73線門號，期間在檢察長、襄閱主任檢察官督導下及主任檢察官指導下，具體擬定偵查步驟、內外分

工、期程進展、收網方式等偵查計畫，並按部啟動偵查作為，在在彰顯檢察體系所重視之團隊辦案精神，

以提升辦案品質，更可收經驗傳承、集思廣益之效，於最後收網階段，適逢詐欺集團正準備更換藏身地點

躲避查緝，與承辦單位為與時間賽跑，更是不眠不休，不分晝夜，討論、規劃後續搜索、拘提計畫，終於

將該等詐欺集團一舉破獲，逮捕34名首腦及成員，且歷經整夜開庭後直至翌日清晨被告21名人均聲押獲准，

並於99年4月13日提起公訴。辛苦的代價，不僅換來電話詐欺集團短暫停擺，也開啟了兩岸跨國偵辦電話

詐欺犯罪之契機，並樹立典範，雖然詐欺集團仍未完全根除，但針對現代三害之一的詐欺集團犯罪，身為

檢察官的我們都有著無可迴避的責任「除三害、排民怨」，所以我相信累積這些辦案經驗後，將來可以針

對該類案件歸納整理並建立制度，除更完善本身偵辦能力、結合相關單位，共同打擊詐欺集團，並期許在

這黃金十年裡，終能將此類民怨案件消彌，而能夠成為承先啟後的一份子，是件多麼值得高興而感動的事。 

「法眼明察」，是肯定，也是榮耀，是夢想的啟動，也是改變世界的起點，相信終有一天，世界會因為我

而心動及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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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植和 
桃園地檢署 / 檢察官 

[100/01/24] [案件類型/ 組織犯罪條例] 
瓦解桃園縣最大之幫派勢力天道盟正義會，起
訴總會長、副會長等共49人以上，並扣得大批
軍火，有效防止惡勢力繼續擴張，剷除桃園地
區治安毒瘤。 

  司法官班44期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宜蘭地檢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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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案靠團隊，惟有署內同仁群策群力之協助，才能集思廣義，共同辦妥每一件專案，一起打擊犯罪。 



謝志明 
臺中地檢署 / 檢察官 

[100/01/24] [案件類型/官商勾結盜採砂石] 
查獲經濟部水利署所屬公務員與業者勾結盜採
大石案件，並查扣鉅量大石，遏止不肖廠商持
續將具有保護河床重要功能之大石外運，保護
環境法益。 

  司法官班39期 
  臺灣大學法律系畢 
  中檢環保犯罪查緝中心執行秘書 
  康乃爾大學訪問學者 
  外交部歐盟研習班結業（比利時） 
   2007年國際檢察官協會香港年會法務部代表團成 

     員 
  國科會「贓證物庫數位化管理」科技計畫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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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努力充實新知 

平日應廣泛涉獵與專組案件相關之知識（不限於法律層面）。在個案中，針對欲處理之社會問題，應先

蒐集資料（可透過網路資源或徵詢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深入瞭解系爭社會現象之生理構造，之後才

能進一步診斷其病理，找到正確之切入點。 

二、善用團隊辦案 

單打獨鬥的辦案模式已無法因應現代之組織犯罪，如果有穩定之辦案團隊，結合多位檢察官、事務官及

警調同仁之力量，妥善分工，分進合擊，可收加乘效果。 

三、提高辦案視野 

不要侷限於追求有罪判決而已，對於犯罪所得之查扣以及被害法益之修補應該要同時予以關照。善用檢

察官的高度及威信，從制高點協調行政機關、警調及利害關係人，以追求公益的最大實現。 

四、追求雙贏結局 

擬定雙贏方案後，應妥適運用談判及溝通技巧，使涉案關係人均願意接受及自動履行。在本案之返還大

石過程中，對於偵辦團隊而言，除得以更進一步釐清犯行範圍、鞏固起訴證據之外，並成功追回被告之

犯罪所得，更進一步透過立碑達到震懾犯罪之預防作用；對於被告而言，此一犯後態度可作為量刑之重

要參酌；對於行政機關而言，則省卻追討大石之勞力時間費用，並透過化危機為轉機之轉折提振機關士

氣。 



楊聰輝 
彰化地檢署 / 檢察官 

[100/01/24] [案件類型/販毒] 
破獲以警務人員為首人數高達8、9人之販毒集
團，澄清吏治，提升司法機關形象。 

  司法官班39期 
  政治大學法律系畢業 
  南投地檢署檢察官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排

怨

計

畫

之

榮

譽

榜 

本案同時起訴包括主嫌在內一共12名毒販，起訴主嫌的罪名包括貪污治罪條例的強占財物罪、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罪、販賣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罪以及庇護他人毒品犯罪等多項罪名，聲押獲准共犯共有8人，且

均經法院判決有罪在案。此案前後蒐證將近1年，現在大家都很重視辦案期限，但本署檢察長指示我偵辦

販毒案件，尤其是有警察涉案的，一定要謹慎蒐證，而且檢察長在我口頭報告案情後，甚至親自將案卷

攜回研讀，令人印象深刻。因為檢察長的支持與指教，本人才能逐一釐清主嫌的犯罪模式和犯罪組織，

也才能順利將11名販毒集團成員同時繩之以法。 

本案的主嫌楊○○長期擔任彰化分局民生派出所專案人員，竟然從94、95年間起就開始從事「強佔毒

品」、「販賣毒品」以及「違背職務向藥頭收取保護費」的犯行，且因藥頭都懼怕其警察身分，不敢揭

露其犯行，且其本身深知如何躲避查緝，所以多年來都沒有被發覺查獲。要偵辦警察販毒品案件真的很

難，除了主嫌本身是警察，對於司法機關偵辦案件的手法瞭若指掌外，一般警察機關也無法忍受自己所

屬的警察犯罪被檢察官查獲，於是偵查保密就成為最基本的工作。說到偵查秘密，記得98年底縣市三合

一選舉的時候，本人奉派負責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轄區選舉查察，於是就利用時間瞭解該分局內所有

本人負責指揮偵辦案件的進度，當時有位偵查佐向我報告他手上監聽的藥頭的上游在電話中講話非常沉

穩、老練，可能是警察也說不定，本人聽完他的報告，馬上跳過偵查隊長直接把分局長找過來，跟分局

長講說我回署裡會和調查站主任聯絡，研究要如何擴大偵辦這個案件，用意就是要對分局施加壓力，不

要讓分局一下子就向他們警察局督察室報告，以免警察局「吃緊弄破碗」，壞了整個案件的偵辦。整個

偵辦過程，除了檢察長、主任檢察官，以及承辦的偵查佐、調查站組長外，連本人的太太吳怡盈-她本身

也是彰化地檢署的檢察官，也都不知道案情，甚至對本人長期熬夜看卷及反覆推演案件的偵辦方法，有

些怨言。在此要感謝我的太太吳怡盈檢察官，在近1年的偵辦期間，多賴太太打理照顧家中的一切，讓我

可以專心偵辦案件。  



在案件發動執行前，檢察長特別指示本人要帶領學習司法官前去見學，為了避免突發狀況，本人在

執行前就先和警察局督察室模擬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並且在凌晨三點就完成勤教，然後在清晨四

點，主嫌前往派出所交接班，還沒有領槍的時候，第一時間加以逮捕，並且在他的身上扣到監聽電

話的門號卡片、毒品以及記載全彰化縣所有毒販、毒蟲的「記事寶典」乙本等物。然後接著又帶同

學習司法官前去另外二名藥頭住處執行搜索，其中一名女姓藥頭才剛起床不久，當查緝人員破門而

入的時候，身上只穿著內衣褲，手上就拿著針筒要往身體注射，另外一名男姓藥頭，已經是中年人， 

見到查緝人員攻進屋內，竟然癱軟在地上，還尿失禁，這名藥頭在解送上偵防車的時候，還回頭用

台語向他的老母說，「阿母，我這次可能是一去不回頭啊」，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淺。整個逮捕、搜

索過程，全程錄音、錄影，完全依照規定操作，相信這一次的查緝行動應該可以作為學習司法官將

來辦案的參考。 

當初案件發動執行的時候，國內各大媒體社會版面都以頭版的方式處理這件新聞，相信對我們檢察

官積極偵辦犯罪的正面形象，應該有所提升。後來本人轉任公訴組檢察官，由林依成檢察官接手繼

續完成何○○等證人及藥頭之傳訊，並撰寫起訴書，本案因偵查蒐證完備，終使被告楊○○因販賣

毒品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情節重大，經法院判處10個無期徒刑，另其餘共犯亦分別因販賣第

一、二級毒品及貪瀆(違背職務行賄罪)案件經法院判處重罪(臺灣彰化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1297號)。

雖然案件順利偵破，但我認為一定還有其他的警察在從事販毒或是其他不法的勾當，不過，本署透

過這一次主動發覺犯罪，主動指揮調查站、警察局的查緝行動，再加上國內各大媒體社會版面都以

頭版的方式處理這件新聞，應該可以使全國所有司法警察人員知所警惕，不敢再有僥倖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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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成 
彰化地檢署 / 檢察官 

[100/01/24] [案件類型/販毒] 
破獲以警務人員為首人數高達8、9人之販毒集
團，澄清吏治，提升司法機關形象。 

  司法官班40期 
  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及格 
  律師高考檢覈及格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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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團體辦案的時代，得這個獎再度印證了本署鄭檢察長對協同辦案之指示及堅持是極具正確性及可

行性的決定。人民期待於司法除在無罪推定原則下之「勿枉」，更企盼能作到讓真正罪惡不逍遙法外之

「勿縱」。檢察官並非一味的追求訴訟上的勝利，而係透過公正執法程序釐清事實，使犯罪者得到應有

之懲罰，使無辜者不受冤屈。正是因為有這一份認知，檢察工作雖責重事繁，但總有一份動力驅使我繼

續往前邁進，那就是追求公義的熱忱。司法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一旦連司法也死了，活在社會底

層的人尋求社會正義的希望都將幻滅。誠如曾部長所言：或許我們沒有明星般的光芒；或許我們沒有令

人羨慕的財富；或許有人對我們的努力並不滿意，但我們仍堅守岡位，因為民眾臉上的笑容，就是我們

胸前最耀眼的勳章，就是我們人生意義的最佳證明。所以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得獎是責任承擔的開始，

繼續秉持當初投入司法工作的熱忱，「懲惡以威、扶善以恩」，關懷弱勢、伸張社會正義，以彰顯檢察

官之核心價值。 


